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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乡镇（街道）法定行政执法权清单的

通 知

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构建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的部

署要求，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推进基层

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9〕5号），中共山西

省委办公厅、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深化乡镇（街道）机

构改革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》（厅字〔2020〕37

号）和中共高平市委办公室、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《高平市

深化乡镇（街道）机构改革工作方案》（高办字〔2020〕25号）等文件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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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扎实做好机构改革“后半篇文章”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、优化营商

环境，现对我市所辖乡镇（街道）法定行政执法权清单予以公布。

一、清单基本情况

1.《高平市所辖乡镇法定行政执法权清单》涉及行政执法权共

18项（其中行政处罚 5项，行政强制 6项，行政检查 7项）、相关指导

部门共 9个。

2.《高平市所辖街道法定行政执法权清单》涉及行政执法权共 4

项（其中行政强制 1项，行政检查 3项）、相关指导部门共 4个。街

道对所辖村庄进行行政执法时，适用乡镇法定行政执法权清单。

二、有关工作要求

1.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有关单位要严格依

照清单执行。

2.清单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、行政权力承接、取消和职

能调整等情形，实施动态管理。需对清单做出调整的，由相关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，市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，经市政

府常务会审核通过后，方可做出调整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。

附件：1.高平市所辖乡镇法定行政执法权清单

2.高平市所辖街道法定行政执法权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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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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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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